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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州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管理人账户中公司股票司法划扣的公告 

 

                                                                                                                                                                                                                                                                                                     

2018年 12 月 17 日，柳州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柳化股份”或“公司”）因执行柳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柳州中院”）裁定批准的《柳州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以下简称“《重

整计划》”）中的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将转增的股份中 211,737,774 股登记至管理人证券账户（账户

名为：柳州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破产企业财产处置专用账户），后续柳州中院将根据管理人的申请将登记

至管理人账户的股票另行划扣至相关债权人的账户（详见 2018年 12月 12日公司披露的《关于重整计

划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事项实施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98））。 

根据柳州中院出具的《协助执行通知书》（(2018)桂 02破 2号之一），2018年 12 月 21日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登公司”）已将管理人账户中的 68,774,438 股公

司股票扣划至相关债权人指定账户，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债权人指定证券账户名称 扣划数量（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 

1 厦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2,537,400 1.5697 

2 广西投资集团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3,676,329 0.4603 

3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柳州分行 21,541,277 2.6971 

4 贵州贵安商贸投资有限公司 448,293 0.0561 

5 广西林业集团桂谷实业有限公司 1,027,578 0.1287 

6 柳州柳化钾肥有限公司 476,899 0.0597 

7 柳州盛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313,655 0.1645 

8 广西柳州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8,710,109 1.0905 

9 西安陕鼓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456,862 0.0572 

10 深圳市益安保理有限公司 29,583 0.0037 

11 华夏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4,358,833 0.5457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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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柳州盛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731,319 0.2168 

13 赵伟 177,384 0.0222 

14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柳州分行 12,288,917 1.5386 

合计 68,774,438 8.6109 

目前，根据管理人的申请，柳州中院已向中登公司出具了(2018)桂 02破 2号之二《协助执行通知

书》，请求中登公司将管理人账户中的 72,386,290 股公司股票按下表所示情况扣划至债权人指定的证

券账户（准确股份数量以中登公司实际扣划的数量为准）： 

序 号 债权人指定证券账户名称 扣划数量（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 

1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壮族自

治区分行 49,256,529  6.1671 

2 建信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8,622,283  1.0795 

3 柳州柳化钾肥有限公司 3,683,783  0.4612 

4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分行 8,300,775  1.0393 

5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522,920  0.3159 

合计 72,386,290 9.0631 

完成上述股份扣划后，管理人账户剩余公司股票 70,577,046股（准确股份数量以中登公司实际扣

划后的剩余数量为准），后续柳州中院将根据管理人的申请向中登记公司提请将相关股票扣划至相关债

权人指定的证券账户。如有剩余，将由管理人按照《重整计划》的规定处理。 

本次股份扣划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但使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西

壮族自治区分行持股比例超过 5%，公司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壮族自治区分行均履行了相关

的信息披露义务（详见 2018 年 12月 21日公司在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关于股东

权益变动暨控股股东变更的提示性公告》以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壮族自治区分行于同日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柳州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柳州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 1月 17日 

 


